《珠海市消防规划（2021-2035年）》
草案

一、规划背景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新时代消防救援工作高质量发展，提高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并有效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市消防救援支队编制了本专项规划。规划旨在构建完善的消防安全体系，优化城乡消防安全布局，科学指导公共消防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市消防救援能力，为珠海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消防安全保障。
二、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为珠海市市域，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其中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
三、规划原则与目标
（一）规划原则
（1）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安全发展：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安全工作贯穿全过程全方面，消防救援立足“灭大火、救大灾”，着力提高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bookmark: _GoBack]（2）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加强火灾风险源头防控，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措施，提升公众消防安全素质，提高灭火救援能力，营造高质量的消防安全环境。
（3）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在充分评估现状情况及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方针政策和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开展消防救援规划，明确规划目标，科学规划布局。
（4）全域覆盖，重点突出：针对现状消防安全特点和消防救援需求，构建全域覆盖、陆海联动的消防救援体系。城市地区构建“五分钟消防救援圈”，重要功能区加密布局；同时针对水上（海上）、化工园区、森林、轨道交通等消防救援需求开展适应性规划。
（二）规划目标
构建珠海市“山、水、林、田、湖、海、城、村、岛”全域消防安全体系，实现消防安全空间格局优化、公共消防设施配套完善、应急救援迅速高效、消防治理体系健全的消防安全发展格局，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有力的消防安全保障。
四、规划主要内容
（1） 消防安全布局规划
科学布局城市各类功能空间，夯实城市空间本底安全。结合道路、铁路、绿化带、公园广场、水系等构建城市防火隔离带；加强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设施管控，规划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作为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区域并划定安全控制线，保障园区周边安全；城中村、老旧小区等耐火等级较低的建筑密集区，有计划地拆除违法建筑，开辟防火通道，补齐消防基础设施；加强地下空间、大型公共服务设施、交通枢纽、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地区的消防安全布局管控，增强城市空间韧性。
（2） 消防站布局规划
城市消防站布局以“5分钟”消防救援响应时间为原则，均衡布局与重点保护相结合，大站与小站相补充，打造“大站建强、小站建密、全面覆盖、响应及时、增援有序”的站点布局模式。至2035年，全市(不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消防站按100座左右进行控制，其中陆上消防站100座，水上消防站9座（均与陆上站合建）；航空消防站1座（结合超大型站建设）；结合城市消防站共建森林消防站8处、轨道消防站2处。此外，各区依据城市新建、更新、改造等建设发展实际情况，适时新建或撤销小型站。
（3） 消防装备配备规划
规划搭建“种类齐全、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陆海空地一体化应急救援装备体系，提高装备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各消防站立足辖区消防安全特点及应急救援需求，配置适宜性、前瞻性、差异化的车辆装备；重点针对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大型综合体、石油化工、老旧城区等重点区域和台风、城市内涝、森林火灾、水上救援等灾害救援特点及任务需要配置专业救援装备。
（4） 消防基础设施规划
消防救援综合交通规划。规划依托全市道路交通网络建设高效快捷、覆盖全域的消防车通道网络，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应满足消防车安全、快速通行的要求；结合各机场与直升机停机坪搭建航空应急救援网络；结合水上消防站及主要客货运码头等建设应急码头打造水上应急救援通道。
消防供水规划。依托市政供水管网系统建设高效保障的消防供水系统，通过合理技术改造优化管网系统，提升市政供水可靠性；完善智能消火栓、消防水源监测系统等设施，建设智慧消防供水系统；加强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建设，建立消防供水设施管理维护长效机制，实现市政供水智慧高效、天然水源有效补充。
消防通信及信息化建设规划。建设智慧共享的基础通信网络，加强应急通信关键技术攻关，加快“高精尖”技术装备实战应用，构建海陆空全覆盖的通信设施体系；建设珠海市“数字消防”综合应用平台，实现火灾风险“精准研判”、灭火救援“精准调度”、防火监督“精准治理”。
（5） 近期建设规划
顺应消防救援改革要求，围绕我市近期城市发展导向，近期消防站建设以补短板为主。重点针对现状火灾重点单位集中、老旧建筑密集等火灾风险高、历史火灾频发且现状消防站5分钟难以覆盖的区域，积极协调落实已控制消防用地，稳步推进特勤站、一级站建设；对于土地资源紧张、选址协调难度大的区域，重点推进建站形式灵活的小型站建设，加快补足消防力量短板。规划近期推进29座消防站的新建及3座消防站的升级改造工作，其中香洲区13座（含2座现状消防站改造升级），高新区4座，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3座，斗门区5座，金湾区7座（含1座现状消防站改造）。
（6） 规划实施保障
[bookmark: _Toc175320689]制度保障方面，健全消防制度体系，完善各行业领域消防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将与消防规划有关的内容落实到各部门的工作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消防规划。
[bookmark: _Toc175320690]组织保障方面，各级政府加强对消防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各级消防安全委员会的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定期研究并协调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全面落实消防规划工作任务，确保规划落地见效。
[bookmark: _Toc175320691][bookmark: _Toc113032610][bookmark: _Hlk115257105]用地保障方面，将规划消防设施用地等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确保规划设施可落地，保障规划设施的可实施性。进一步探索适应珠海市发展需求的消防站用地标准和建设模式，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安全保障的双重效益。
[bookmark: _Toc175320692]财政保障方面，结合《广东省应急救援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及我市实际落实市、区两级消防经费保障机制，将消防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